
美国商标注册中的宣誓

产品名称 美国商标注册中的宣誓

公司名称 厦门市登尼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21号新景中心A栋2606单元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成都义乌东莞南昌泉州
海南及海外马来西亚等分点均可）

联系电话 0592-5330525 18046280349

产品详情

第8款宣誓书  美国商标法第8款，在商标注册后第5年和第6年间，商标注册必须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
经其签署的第8款宣誓书，宣誓商标注册在商标注册后5年内已将注册商标使用在注册所核定的所有商标
和/或服务上，或者在所核的某些商品和/或服务上，或表明没有使用注册商标的正当理由：如由于政府
的规定暂时中断了产品的合法销售，或由于火灾或其他灾难暂时中断了产品的生产而不是注册人打算放
弃该注册商标，才能维持注册有效或部分有效。  所需文件及要求： 
1．经签署的注册商标仍在使用的宣誓书；  2．3张正在使用的注册商标的实用标签； 
3．所需的规费。  第8款使用宣誓书必须由商标所有人提交。如果商标所有权已发生了变化，必须办理
相应的手续。提交使用宣誓书的期限不可延期。没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该款宣誓书会导致注册的自动
放弃。    第15款宣誓书  美国商标法第15款，允许某些商标注册人提交不可争议性宣誓书即第15款宣
誓书。商标注册人在商标注册后可以但不是必须向专利商标局提交注册商标已连续使用，年的宣誓书。
一旦第15款宣誓书被美国专利商标局接受，该注册即成为不可争议的注册。不可争议的注册只有基于一
些特定理由才能被撤销，而不能因他人的先使用或者注册商标具有描述性而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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